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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 旨： 檢送近期智慧財產權侵權案例 2 則，惠請 貴校於適當場合進行宣導，請 查照。 

  
說 明： 有鑑於保護智慧財產權之觀念逐漸受到重視，本部提供國內外智慧財產權侵權實例

兩則，供學校做為宣導之參考教材，期使師生對於智慧財產權的認知能更加確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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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高二市＞、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＜不含北高二市＞ 

 
副本： 本部政務次長室、電算中心(均含附件) 

    

 



智慧財產權侵權實例一 

美國某大學的一名學生，因為非法下載歌曲甚至還和其他人分

享，被控侵權，經法院判決後，必須對四家相關業者付出 67 萬 5,000

美元的高額賠償。 

本案被告之學生，早先利用網路管道下載了 30 首商業歌曲並分

享給友人，因而被告。根據美國聯邦法律規定，被侵權的業者有權以

每首音樂 750~30,000 美元的價格向他求償，如果被告的行為與態度

被證實為惡意犯行，甚至可以提高到每首歌曲 15 萬美元之求償金

額。事實上，這樣的案子並非首見，明尼蘇達一名婦人在上個月也被

判侵權，必須賠償 100 多萬美元。

http://tw.news.yahoo.com/article/url/d/a/090801/1/?


 智慧財產權侵權實例二 

    我國某國立大學的一名研究生，在未取得授權或任何同意的情況

下，即逕行將國內某出版社之出版品上傳至個人網站提供他人下載，

這個舉動不久即遭到檢舉，經檢調單位起訴並判決確定該生已違反著

作權法。 

    本案之判決結果一併函知該校及本部，該校因該名學生侵權情況

明顯且遭地方法院刑事庭判決賠償新臺幣拾萬元整，並將刑事及民事

判決書登報。出版社方面也建請該校廣為宣傳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，

予該生適當處份，以正風氣。 

該案由於嚴重影響學校校譽，校方除表達極度重視外，也立即移

請學務處送學生獎懲委員會依校規懲處，並向該出版社致上誠摯之歉

意。 

    智慧財產權是深受國際重視的觀念及課題，也期使師生在使用網

際網路時能夠遵循合法、合理的使用規範，讓網路世界成為自己的助

力，而非是困擾自己的阻力。 


